关于对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
第0195号提案的答复

民进阳泉市委会：
您的提案已收悉，现就提案内容做出以下几点答复：
一、我市非遗保护事业从无到有、逐步摸索，正沿着巩固成果、完善机制、创新传承的方向不断推进。自2005年我市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，已经进行了三次系统性普查，参与六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，四批市级非遗代表项目申报工作，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目不断增加，以非遗类别、保护单位、传承能力等多项指标为基础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非遗项目档案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档案、专家评审资料及培训活动档案等。
二、我市依法对非遗传承人进行培训和普法教育，支持各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及非遗传承人开展非遗传承、公益性宣传、传承实践等活动，认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所和传习基地17家，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和专题博物馆多个。确保非遗保护制度、政策和举措落实到位。
三、我市不断创新非遗的传播传承。坚持做好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宣传活动，通过“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”、“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”等活动，深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，依法组织非遗传承人参加培训，切实提高传承保护能力，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市与外市外省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，不断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发展模式。我市积极培育优势传统工艺开办企业，支持企业培育自主品牌。建成了许多以传统工艺为核心的文化企业，不断促进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、良性循环、健康发展。
接下来，我市将继续依托非遗相关法律法规、制度和政策，坚持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探索阳泉市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方式方法，积累阳泉经验，将非遗保护深度融入到全市文旅工作中，推动我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。
以上答复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及时反馈。
[bookmark: _GoBack]感谢您对我市非遗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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